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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利于保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以及便利夫妻家庭生活。但是

我国立法对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存在一定瑕疵，诸如《民法典》对于夫妻双方网络直播打赏、子女

产生相应留学费用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判定标准尚不明晰，会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情

况产生不同的裁判标准。我们需要结合域外立法模式以及我国学者相关学术观点提出完善建议，从而推

进我国家庭生活趋向和谐以及社会交易秩序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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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ily family agency system of husband and wife stipulated in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is condu-
cive to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and facilitating the 
family life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our country legislation for husband and wife daily family 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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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scope has certain flaws, such as the civil code for both couples webcast reward, children pro-
duce corresponding expenses belong to the scope of husband and wife daily family agent, its crite-
ria are not clear,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produce different stan-
dards. We need to put forward perfec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ternal legislative model 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s, so a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Chinese family life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transac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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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是一种基于合法婚姻关系所产生的有利于夫妻对外交往的法律制度，夫妻任

何一方应当在行使权利的基础上，对于另一方行使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对应责任。在《民法典》

当中，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界定为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于夫妻债务来说，如果

仅仅凭借这个标准去认定其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引发的结果会是让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比较大，反

而不利于弘扬公平正义。在《民法典》中虽然对家事代理范围没有予以明确，但我们可以借鉴我国的司

法实践经验，寻求一个使得家事代理范围的认定标准既符合我国国情，同时也会对夫妻债务产生合理的

解决办法。 

2. 行使家事代理权的主体范围 

对于行使家事代理权的主体范围的界定来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见解与看法，对于大

陆法系国家来说，主流观点是合法夫妻是作为家事代理权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行使家事代理权的主体

范围可以扩大到事实婚姻层面；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来说，主流观点是家事代理权的主体范围是在男女之

间同居关系的基础上，并不是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基础上[1]。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最为关注的是男女之间

的同居关系，对于在没有同居关系的基础上的合法夫妻来说，是不可以在日常家事的范围内行使民事法

律行为的。在学界中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行使家事代理权合格的主体范围应当是在有

婚姻关系的合法夫妻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我国《民法典》中所主张的观点；第二种观点是和大陆法系国

家某些观点近似，认为家事代理权的主体范围可以扩大到事实婚姻层面，在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出

现[2]。 

2.1. 以婚姻关系为基石 

从《民法典》第 1060 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我国将其主体限定为合法的夫妻，

所以我国家事代理权制度是在婚姻当然效力的基础上，作用于夫妻权利与义务之间。合法的夫妻之间的

关系更有利于保护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更有利于使得社会交易秩序趋于稳定。 
但是在《民法典》当中，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界定为是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然而对于处于分居状态的夫妻来说，由于他们长时间不一起居住，处于分居状态的夫妻没有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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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活的默契，夫妻双方都对彼此的了解不够深入，因此不会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是在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在此种背景之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否可以正常行使仍有讨论的空间。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最为看重的是夫妻之间所处的合法的婚姻关系，即使双方处在分居之中，也可以基

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从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因为分居的状态而使得夫妻之

间缺乏和其共同生活的实质，从而推定其为不存在家事代理的需要。 
在司法实务当中，处于同居状态的男女双方是否享有家事代理权仍然有较大的争议。根据我国法律

规定，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之日起所建立起来的一部分男女关系，将会不再被认定为事实婚姻。然而，对

于一些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的男女双方，即使他们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在一起，法律也不保护这种

同居关系，对于选择这种生活模式的男女双方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即风险自负原则，从中可以看出我

国在法律中对于行使家事代理权主体范围进行一定限缩。 

2.2. “近亲属”主体地位的逻辑推理 

在本文所主要探讨的是父母以及成年子女，对于父母与成年子女来说，在实践中较大的争议在于其

是否可以成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格主体。在我国颁布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定的监护制度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以及子女对于

无民事行为能力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财产怎样进行处理等这些问题，主要目的

在于切实保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因此，在上述所列举的情形

当中，父母以及成年子女可以不用作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主体。 
在我国有一种传统上的家庭结构，大多存在于农村地区，父母与成年子女以及孙子女生活在一起，

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格主体存在较大的争议。在上述所说的这种传统上的家庭结构当中，对于子女

来说，需要赡养父母，对于祖父母来说，需要照顾年幼的孙子女，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成年子女以及

孙子女往往属于家庭成员，是家庭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们经常会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实施代理行为，但

是其代理行为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行为在学界中仍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从我国婚姻家庭现实情况来

看，在家庭结构中长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可以成为实施日常家事代理行为的主体，例如祖父母等等[3]。
同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案例认为家庭结构中长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也可以作为实施日常家事代

理行为的主体。 
就笔者而言，对于实施日常家事代理行为的主体不应该扩大至近亲属，这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

从《民法典》第 1060 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我国将其主体限定为合法的夫妻，并

未将近亲属作为日常家事代理的主体，对于在家庭结构中父母对于子女以及祖父母对于孙子女的代理行

为可以适用《民法典》中的监护制度。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就在于可以更好地协助妻子处

理家事，说明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制定的初衷与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初衷一致，主要是为了保护夫妻双

方的合法权益并且维护其稳定的家庭结构。 

3. 家事代理权的客体范围 

3.1. 正面规定：生活需要主义与日常家务主义 

对于日常家事代理的适用范围来说，主要是从生活需要主义以及日常家务主义这两个方面来说。生

活需要主义主要是指一种法律行为，符合家庭生活或需要的一种法律行为[4]。生活需要主义主要是指为

了维持家庭生活需要夫妻双方所从事的必要的与生活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德国民法典》为例，在

德国学术界关于家庭生活需要的主流观点是指夫妻双方具有抚养子女的生活需要的义务，这里的子女与

我国通常所说的未成年子女不一样，德国所颁布的《民法典》中，子女不仅包括未成年子女，还包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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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照顾的成年子女[5]。其他有的国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日本，日本学界关于家庭生活需要的主

流观点是夫妻双方为了照顾家庭当中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所实施的生活中必要的法律行为。从上述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生活需要主义相比于日常家务主义可以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相对较大。 
如果想更进一步区分日常家务主义与生活需要主义，我们不仅要从客观上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客观

与主观相结合进行分析。从客观上来看，对于夫妻双方在家庭结构中所实施的必要的民事法律行为要从

客观上或者第三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从客观与主观相结合进行分析的话，不仅要考虑夫妻双方为

了维持家庭生活所实施的必要的民事法律行为，还要与家庭结构中的夫妻双方所实施必要的民事法律行

为时的主观心理结合进行分析。 

3.2. 反面规定：质的逾越及量的逾越 

对于家事代理权来说，在一个家庭结构中夫妻双方都有家事代理权的行权范围，夫妻双方在行使家

事代理权的时候不能超过其行权范围，否则就构成越权代理。我国学者有的观点是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

围主要分为“质的逾越”以及“量的逾越”两个部分。其中我国学者史尚宽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质的

逾越”是指一个家庭结构中的夫妻双方所实施的必要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属于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而

对于“量的逾越”来说，一个家庭结构中的夫妻双方所实施的必要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实际上的经济情

况并不相符，但是从属性来看仍属于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6]。从上述来看，“量的逾越”与“质的逾越”

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对于“质的逾越”来说，“量的逾越”主要是从第三人的视角进行论证说明，在判

断代理的事项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范围时，需要第三人按照其视角事先去判断该代理的事项是

否是合法的，如果其没有判断该种代理事项是否合法，需要自行承担该责任，这样更容易对实践中关于

家事日常代理进行分析。 

3.3.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认定依据 

对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判断来说，应当根据现实生活中大家的实际情况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范

围进行判断。尤其是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这些方面，关于生活品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开始崭

露头角，所以我国《民法典》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为基础。 
对于心理学家马斯洛来说，他提出了需要层次结构这一观点，需要层次结构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方

面，分别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7]。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在家庭这方面同样与人的

需求相关。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关于家庭方面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要以

维持家庭生活需要为基础，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用于维系家庭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第二个层面是指用

于家庭成员健康成长以及快乐生活等方面的支出，例如子女教育、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以及家庭日常娱乐

消费支出等等；第三个层面是指用于家庭成员完善自身所需的支出，例如家庭成员学习方面支出，夫妻

任何一方支出份额较大，需要通过其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 

4. 家事代理权的非典型扩张范围 

4.1. 夫妻双方网络直播打赏所产生的债务 

随着现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直播、网购以及短视频等等走进千家万户，对于网络直播来说，直播

打赏以及刷礼物等等逐渐转为常态化，夫妻之间关于这方面的矛盾也与日俱增。在实践当中，妻子或者

丈夫使用其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直播打赏的事件屡见不鲜，对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来讲，直播打赏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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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范围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其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会根据其所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判决。例如在曾某诉柯某某、王某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曾某与王某是夫妻关系，在

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经常利用夫妻共同财产对柯某进行网络直播打赏，对这一事实曾某并不知

情，法院对此认为王某与柯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柯某应将其财产返回于曾某，就本案角度而言，将

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该行为会损害婚姻家庭关系，并不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范围。1 
就笔者来说，对于家庭生活中夫妻一方进行直播打赏的行为来说，应当可以被认定为不属于日常家

事代理范围。如果直播打赏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范围，那么其应该为夫妻双方来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但是在实践生活中，夫或者妻进行直播打赏的行为并没有为家庭生活带来益处，反而会引发夫妻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 

4.2. 子女留学费用所产生的高额债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家庭生活中父母对于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夫妻日常家事

代理权中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在逐步增长，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父母会选择让子女通过出国留学来完成

深造，而对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某种程度上也会选择让子女通过出国留学完成深造，这就产生关于

子女留学费用问题。笔者认为，关于子女留学所产生家庭债务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需要

就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在子女成年之前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如果是在子女成

年之后所产生的债务则不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因为父母双方以及尽到了合理的抚养义务，假

如夫妻其中一方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或者之后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则可以纳入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 

5. 家事代理权的非典型限制范围 

5.1. 夫妻双方滥用家事代理权 

家事代理权的权利滥用包括积极滥用以及消极滥用。积极滥用是指夫或者妻一方滥用代理权与他人

恶意通谋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大陆法系国家亲属法一般规定：夫或者妻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或

者显示不堪行使时，夫妻另一方可以进行限制，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消极滥用包括配偶一方违反

代理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善管义务以及无代理能力越权代理等，消极滥用是一种消极不作为，有义务而

不为之，包括夫妻一方在进行民事交易行为时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以及本无权源却超越权限进行代理

[8]。对于《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来说，对于家事代理权的权利滥用都持否定态度，在合理范

畴内也对其进行合理限制。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是以何种名义行使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

在古罗马法中，家庭生活中妻子是以丈夫的名义行使家事代理权，而在日耳曼法中夫妻是以其共同的名

义行使家事代理权。家庭生活中夫妻其中一方滥用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无论是基于故意还是过失，都

会损害其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而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说，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并且滥用家事代理

权，也会损害其合法权益。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应当对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滥用进行限制。 

5.2. 夫妻双方缺乏共同生活基础 

对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来说，我国《民法典》将其合法夫妻之间，但是并不意味着合法夫

妻都有其行使家事代理权的资格。例如对于长期处于分居状态的夫妻来说，其并不具备行使夫妻日常家

事代理权的资格，即使行使也不对另一方产生法律约束力。此外对于英美法系来说，其认为对处于分居

状态的夫妻双方行使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效力，应当分情况进行讨论。对于他们是否享有夫妻日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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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代理权，应当根据其所签署的分居协议进行判定[9]。 
现如今随着我国夫妻双方分居现象的增多，关于其行使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效力的争议也逐步增多。

对于我国《民法典》来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会导致夫妻双方分居，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分居就已经表

明夫妻丧失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应当对其实施夫妻日常家事代理行为加以限制。 

6. 结语 

我国法律中对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定是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突破，在本文中，对于夫妻日常家

事代理范围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与说明，虽然我国《民法典》对于其认定标准仍然有完善

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域外相关规定来制定一套更为明确、更有针对性的制度，确保可以更好地维

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马忆南, 杨朝. 日常家事代理权研究[J]. 法学家, 2000(4): 28-34. 

[2] 江滢.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构成要件及立法探讨[J]. 法学杂志, 2011(7): 102-105. 

[3] 杨振宏. 《民法典》总则增加家事代理制度的立法建议[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87-96. 

[4] 夏吟兰, 等. 中国民法典释评∙婚姻家庭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10. 

[5] [德]迪特尔∙施瓦布. 德国家庭法[M]. 王葆莳,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92. 

[6] 史尚宽. 亲属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22. 

[7] 杨晋玲. 夫妻日常家务代理权探析[J]. 现代法学, 2001(2): 149-151. 

[8] 曾祥生.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11): 163-171. 

[9] 夏吟兰. 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6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50

	夫妻非典型债务视域下日常家事代理范围认定标准
	摘  要
	关键词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Daily Family Agency Scop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typical Debt of Husband and Wif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行使家事代理权的主体范围
	2.1. 以婚姻关系为基石
	2.2. “近亲属”主体地位的逻辑推理

	3. 家事代理权的客体范围
	3.1. 正面规定：生活需要主义与日常家务主义
	3.2. 反面规定：质的逾越及量的逾越
	3.3.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认定依据

	4. 家事代理权的非典型扩张范围
	4.1. 夫妻双方网络直播打赏所产生的债务
	4.2. 子女留学费用所产生的高额债务

	5. 家事代理权的非典型限制范围
	5.1. 夫妻双方滥用家事代理权
	5.2. 夫妻双方缺乏共同生活基础

	6. 结语
	参考文献

